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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

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

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新闻工作者和

作家基金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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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记者和作家基金会妇女的纲领 
 

家庭暴力侵犯了基本人权，是世界各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遗憾的是，尽管家庭这一最重要的组织单位在人们眼中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家

庭关系受到珍视，家庭暴力在整个社会仍然普遍存在，尽管采取了种种政治和

司法措施，这一问题还是困扰着决策者。最近一项题为“土耳其的暴力侵害妇

女现象”的研究，收集了首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的结果，是土耳其关于这

一专题的最新官方统计。根据这项研究，39％的土耳其妇女遭受过丈夫或前夫

的身体暴力。土耳其每 10 名妇女中就有一名在怀孕期间遭到丈夫的殴打。值得

注意的是，在土耳其，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和职业妇女

都面临暴力；每 10 名妇女当中就有 3 名面临性暴力和身体暴力。更令人忧心的

现实是，这些妇女中有 49％没有透露她们所遭受的暴力，更不用说寻求任何组

织的帮助了。 

尽管曾于 1980 年代末期通过民间社会尤其是妇女运动将对妇女的家庭暴力

问题提上政治议程，但土耳其在打击暴力方面并未取得成功。我们仍然频频看

到妇女在街头、家中或工作中遭到丈夫和其他男性亲属殴打、伤害甚或被他们

杀死的新闻。  

必须指出，许多官方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已采取举措打击暴力。打击暴力

的措施正在成为国家政策，这是一种可喜的进展。例如，《家庭保护法》，也

就是第 4320 号法于 1998 生效，2007 年得以修订。本法通常被视为禁止家庭暴

力斗争中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使家庭法庭的法官们能够采取措施保护遭受家

庭暴力的个人。内政部和司法部发布施行本法的通知和各种培训方案，作为消

除暴力的有效政策。此外，1990 年成立的提高妇女地位总局改组为预防对妇女

暴力和风俗/名誉杀人的协调机构。该机构在家庭和社会政策部的指导下开展工

作，致力于推动立法，并通过与有关公共机构、大学、地方行政当局、非政府

组织和媒体的协调合作组织活动、会议、大会和研讨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

举措，提高妇女地位总局着手实施名为“打击对妇女家庭暴力国家计划”的正

式项目。重要的是要指出，政府改革的最重要举措之一是教育大众提高对家庭

暴力问题的社会认识和敏感性。因此，为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员（如卫生人员、

警官、执法人员、司法机构等）制定了在职培训方案。这个培训方案甚至扩大

到服兵役的新兵。 

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洲联盟的框架内，为《民法》（2001 年）和《刑法

典》（2004 年）制定了重要规定，并对其作出了重大修改。2004 年，土耳其采

取重要措施删除《刑法典》中存在问题的法律。修正案使性犯罪的定义有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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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对性犯罪的量刑加重；将婚内强奸定为犯罪行为；出台了防止给名誉杀人

犯减刑的措施；消除以前存在的对未婚非处女的歧视；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定

为刑事犯罪；并且认为安全部队的性攻击罪加一等。更重要的是，将施暴者与

受害者之间存在婚姻关系时发生的强奸和绑架情况等这一类过时且罕见的做法

合法化的规定已被取消。 

除了上述的一些立法和官方举措以外，包括妇女运动和媒体在内的民间社

会组织应当受到赞扬，因为它们把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筹备的各项活动都

是为了提高认识和反对社会上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长期根深蒂固的默许。仅举

一例，由各大报纸和电视台联合开展的著名的“制止家庭暴力”运动组织了若

干活动（包括国家和国际会议及培训方案），以寻找消除暴力和提高认识的途

径。 

必须指出，当某项行为被确定为暴力同时又被确定为犯罪时，行动计划和

立法措施才有现实意义。同样，必须反对形成社会接受家庭暴力的背景的文化

规范。土耳其的社会属于传统宗法社会。虽然避免了对弱者、被边缘化或不受

保护的人员的暴力，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很强。作为这种观念的一部分，可构

成家庭暴力或虐待的行为被看作是家庭生活中传统性别角色的一部分。因此，

最迫切的问题是提高社会各阶层对什么是家庭暴力及其对下一代的有害影响的

认识。一旦在家庭暴力方面达成共识，立法措施或其他结构性措施就可能会取

得成功。 

尽管困难重重，但应当展开强有力的对话，以反对妇女为了维持婚姻应该

做出牺牲的文化信念。即便是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也要忍受暴力，这并非是妇

女应该力求践行的一种美德，应该在全社会宣传和传播这一点。 

另一个方面通常涉及到儿童。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鼓励妇女为了孩子忍

受暴力。然而，生活在暴力频仍的氛围中可能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而且，

这甚至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所有父母都应该让孩

子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因此，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应坚持、大力支持和广泛宣

传让儿童远离暴力的言论。 

总而言之，应摒弃家务事是不应公开更不用说是向警方举报的私人问题这

一文化信念。应该教育遭受家庭暴力和虐待或可能有危险的妇女：家庭中的暴

力行为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她们拥有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暴力是对个人人身

完整权的侵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都拥有个人自主和自决权，对这项原则的

侵犯是不道德的行为，因而是一种犯罪。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强调和广为传播这

一事实。只有政府和非政府机构赢得人们的信任并承诺致力于妇女的社会经济

发展，这种意识才能转化为行动。 

 


